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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104年 2月 26日修正 

                                                                     106年 9月 7日修正 

一、依據： 

(一) 基隆市國中學生服務學習實施要點。 

(二)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綜合活動」課程綱要。 

二、目的： 

(一) 增進學生服務他人的習慣與技能，建立服務的人生觀，為現代公民做準備。 

(二) 培養學生關懷生活環境，熱心公共事務之意識，並以服務行動回饋學校，社區鄉里。 

(三) 輔導學生認識生命的真諦，培養多元價值觀，激發學生人文關懷的精神。 

(四) 印證並運用課堂所學，落實於社區服務之中，結合師長、家長、或公益團體共同服務，發

揮整體社會服務功效。 

三、推動小組組織及任務： 

    (一) 本小組置成員 13 人，任期一年，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訓育組長為

業務承辦人，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委會主任、圖書館主任、國中各年級導師代表、

高中各年級導師代表。 

    (二) 服務學習推動小組會議，應於開學前召開，每學期至少開一次會議，訂定服務學習實施 

        方案。 

(三) 小組任務 

  1. 訂定服務學習執行策略及相關法規。 

  2. 審議服務學習相關課程及活動。 

  3. 規劃、辦理服務學習推廣講座或活動。 

  4. 檢討及評估服務學習執行成效，並提出改進策略。 

  5. 評選服務學習成效優良之教師、學生及行政人員。 

  6. 規劃與整合校內外之相關資源，並開拓校內外接受服務之對象。 

四、推動原則： 

(一) 採多元參與、統整融合、合作互惠、從做中學方式辦理：設立多元服務管道，提供多元的

選擇，讓不同背景學生都能有機會運用自己的能力，並在學校基礎與特色下，融入課程並

結合教育政策。留意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協同合作，建立目標，決定進行方式，以滿足

學校與學生需求，並增進彼此能力；以學習為基礎，學生由服務實作中應用習得知能，透

過反思連結課程學習與服務經驗。 

(二) 辦理增能及宣導作業：應辦理教師增能研習，讓教師瞭解服務學習之理念，並利用各項集

會加強教育宣導，讓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均能充分了解服務學習課程之精神。 

(三)課程規劃：應含服務理念養成(至多一小時)、服務執行過程(至少四小時)、學習反思認證(至

少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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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理模式： 

1. 學務處於新生入學時發放服務學習時數記錄卡。 

2. 學校規劃設計主題方案、融入領域課程或運用社團等服務學習課程。 

(1).設計主題方案：依校園教育活動計畫或社區需求，擇定服務類型與範圍，據以妥善規劃

實施。 

(2). 融入領域課程：由各學習領域(科)教師配合課程需要規劃服務學習內容。 

(3). 運用社團課程：運用學校社團，進行定期或定點服務活動。 

(五)每學期至少規劃每位學生六小時以上之服務學習活動。 

(六)實施時間：得於班(週)會、社團(聯課)活動、早自習、午休時間或其他在校時間，以及假日 

   或課後適當時間。 

(七) 確實溝通協調：服務學習實施前應與學生家長充分溝通（得召開家長說明會、設計給予學

生家長的一封信或以其他適當方式辦理），並需事先與被服務者召開會議以了解被服務者

需求，俾建立共識。 

五、服務學習項目與受理單位： 

(一)校內服務學習：校內行政單位提出之志工性服務活動；或由教師指派，於班級課程以外進

行之志工服務活動。 

1.各處室及教師如有固定招募之志工，得於開學前一周表列需求，交付學務處訓育組，再由

學務處訓育處統一公告。學生向受理人承辦組長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實施。 

2.各處室及教師如有需要臨時招募志工，得於活動前五日自行公告。學生向受理人承辦組長

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實施。 

3.學校重大活動工作志工：學校若進行重大活動，學生可向受理人承辦組長提出申請，經核

可後實施。 

 (二) 校外服務學習：  

1.勞動服務：清潔社區生活環境，實施完畢由該活動辦理單位認證，交由學務處覆核後，再

由導師核閱並上網登錄。 

2.公共服務：參與非政治性、非商業性、非營利性活動之志工服務，實施完畢由該活動辦理

單位認證，交由學務處覆核後，再由導師核閱並上網登錄。 

3.發展社區文化：從事社區藝文展演、社區文化與自然生態保存保育與推廣活動，實施完畢

由該活動辦理單位認證，交由學務處覆核後，再由導師核閱並上網登錄。 

4.社區宣導：協助學校推介、從事各類型政策宣導活動，實施完畢由該活動辦理單位認

證，，交由學務處覆核後，再由導師核閱並上網登錄。 

5.公益性社團：本校學生參加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公益團體、慈善機構之公益及慈善活

動，實施完畢由該活動辦理單位認證，交由學務處覆核後，再由導師核閱並上網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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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流程與服務認證：學生經受理單位核可，可接受服務理念教育後執行服務項目，並於實

施後進行學習反思活動，書寫服務學習報告書。 

(一)校內服務學習：學務處訓育組於開學第二周前彙集並公告校內服務學習活動，學生依本辦法向

受理人提出申請，經核可後實施，實施結束由校內相關承辦人員進行認證，送學務處覆核，再交

導師核閱；國中部並由導師上網登錄。 

(二)校外服務學習：學生自行覓妥校外服務單位後，於服務前十日至學務處填寫校外服務學習申

請書，並附上家長同意書，核准後始可實施。實施完畢由辦理單位認證，登錄於服務學習紀錄

卡，返校後，送學務處覆核，再交導師核閱；國中部並由導師上網登錄。(流程如下) 

 

 

 

七、獎勵：教師及行政人員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卓著者，得經推動小組評選後予以敘獎；學生參加

服務學習表現特別傑出者，學校得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另予獎勵。 

八、本計畫經推動小組通過，報基隆市政府核備後實施。 

  

 

 

 

校內服務學習

開學第二周，關注學校所

公告的服務學習活動

向受理人提出申請

經受理人核可後

實施服務學習

經受理人(單位)核可認證

學務處覆核

導師核閱

國中部導師上網登錄

校外服務學習

自行覓妥校外服務

服務前10天

填寫校外服務申請書

經學務處核可


